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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91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1981�号文核准， 公司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发行了14,0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0,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0号文同意，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大参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05” 。

公司控股股东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舟、梁小玲、邹朝珠、王春婵、柯秀容、郧

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郧西联耘” ）、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郧西智威” ）、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郧西拓宏” ）

共计配售“大参转债” 10,013,360张，即100,133.60万元，占发行总量的71.27%，其中柯云峰认购3,

004,320张，占发行总量的21.38%；柯康保认购2,337,660张，占发行总量的16.64%；柯金龙认购3,

004,320张，占发行总量的21.38%；柯舟认购600,910张，占发行总量的4.28%；梁小玲认购265,420

张，占发行总量的1.89%；邹朝珠认购249,790张，占发行总量的1.78%；王春婵认购240,370张，占发行

总量的1.71%；柯秀容认购120,180张，占发行总量的0.86%；郧西联耘认购90,140张，占发行总量的

0.64%；郧西智威认购90,140张，占发行总量的0.64%；郧西拓宏认购10,110张，占发行总量的0.07%。

2020年11月13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柯康保、柯金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舟的通知，2020年11月

13日，柯康保、柯金龙、柯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大参转债” 1,404,960张，占发行

总量的10%。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张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

量（张）

减持前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数量占发

行总量比例

减持后持有数

量（张）

减持后数量占发

行总量比例

柯云峰 3,004,320 21.38% - - 3,004,320 21.38%

柯康保 2,337,660 16.64% 700,000 4.98% 1,637,660 11.66%

柯金龙 3,004,320 21.38% 421,460 3.00% 2,582,860 18.38%

柯舟 600,910 4.28% 283,500 2.02% 317,410 2.26%

梁小玲 265,420 1.89% - - 265,420 1.89%

邹朝珠 249,790 1.78% - - 249,790 1.78%

王春婵 240,370 1.71% - - 240,370 1.71%

柯秀容 120,180 0.86% - - 120,180 0.86%

郧西联耘 90,140 0.64% - - 90,140 0.64%

郧西智威 90,140 0.64% - - 90,140 0.64%

郧西拓宏 10,110 0.07% - - 10,110 0.07%

合计 10,013,360 71.27% 1,404,960 10.00% 8,608,400 61.27%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13�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92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郧西联耘” ）、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郧西智威” ）、郧

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郧西鼎烨” ）、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郧西拓宏” ）各持有公司股份4,212,000�股，即各持有公司总股本的0.64%。 上述

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6,8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披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郧西联耘、郧西智威、郧西鼎烨、郧西拓宏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各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4,212,000股，即减持各持有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4%。 上

述四位股东合计拟减持16,8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截止2020年11月11日，上述股东合计

减持9,169,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郧西联耘 5%以下股东 4,212,000 0.64%

其他方式取得：4,212,000股（其中：IPO前取

得2,700,000股；IPO后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1,512,000股）

郧西智威 5%以下股东 4,212,000 0.64%

其他方式取得：4,212,000股（其中：IPO前取

得2,700,000股；IPO后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1,512,000股）

郧西鼎烨 5%以下股东 4,212,000 0.64%

其他方式取得：4,212,000股（其中：IPO前取

得2,700,000股；IPO后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1,512,000股）

郧西拓宏 5%以下股东 4,212,000 0.64%

其他方式取得：4,212,000股（其中：IPO前取

得2,700,000股；IPO后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1,512,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郧西联耘 4,212,000 0.64%

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三人系亲兄

弟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郧西智威 4,212,000 0.64%

郧西鼎烨 4,212,000 0.64%

郧西拓宏、郧西鼎烨、郧西联耘、郧西

智威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共同控

制的企业；

郧西拓宏 4,212,000 0.64%

柯康保 109,500,800 16.68%

柯舟为柯康保之子， 邹朝珠为柯康保

之配偶，梁小玲为柯云峰之配偶，王春

婵为柯金龙之配偶，柯秀容为柯云峰、

柯康保、柯金龙之姐。

柯云峰 140,388,801 21.39%

柯金龙 140,388,802 21.39%

柯 舟 28,080,000 4.28%

梁小玲 12,402,936 1.89%

邹朝珠 11,672,294 1.78%

王春婵 11,232,000 1.71%

柯秀容 5,616,000 0.86%

合计 476,129,633 72.54% —

注：以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为减持计划实施前的持股情况。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郧西联耘 747,900 0.11%

2020/11/11 ～

2020/11/11

大宗交易

87.24�

-87.24

65,246,

796

3,464,

100

0.53%

郧西智威 0 0.00%

2020/11/11 ～

2020/11/11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交易

0.00� -0.

00

0.00

4,212,

000

0.64%

郧西鼎烨 4,212,000 0.64%

2020/9/23 ～

2020/9/30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交易

75.55�

-83.85

331,

268,006

0.00 0.00%

郧西拓宏 (注

1)

4,209,400 0.6396%

2020/9/25 ～

2020/11/11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交易

76.26�

-96.33

335,

556,336

2,600 0.0004%

注：1、因郧西拓宏剩余股份比例较小，减持情况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2、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二）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93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景荣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922,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披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刘景荣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8%。 截止公告日，

刘景荣先生合计减持1,779,9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景荣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4,922,125 2.27%

其他方式取得：14,922,125股 （其中：

IPO前取得9,370,080股； IPO后以资

本公积转增取得5,247,245股； 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取得

304,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景荣 1,779,948 0.27%

2020/9/3 ～

2020/11/13

集中竞价交

易

81.50� -99.

15

165,425,

816.44

13,142,

177

2.00%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二）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

*ST

刚泰 公告编号：

2020-093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诉讼一：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杭州分行” ）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鼎黄金” ）、徐建刚、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刚泰控

股”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其他诉讼费用等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上诉方：恒丰银行杭州分行

被上诉方：国鼎黄金、徐建刚、刚泰控股

（二）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年3月26日， 恒丰银行杭州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

1、国鼎黄金归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利息424,125元，复利1,532.32元，逾期罚息

58,906.25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0日，此后至全部贷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复利、罚息按《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约定另行计付），本息暂合计50,484,563.58元；

2、国鼎黄金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 30,000元；

3、刚泰控股、徐建刚对国鼎黄金欠原告的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三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二、前期诉讼进展情况

（一）财产保全情况

2019年4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冻结国鼎黄金、刚泰控股、徐建刚银行存款人民币50,514,563.58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

财产。

（二）前期诉讼进展情况

2020年2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民初10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借款本金50,000,000元。

2、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借款利息424,125元、复利1,532.32元、罚息58,906.25元及自2019年3月21日起计算至生效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复利（以424,125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8.4825%的标准计付）、 罚息 （以50,

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4825%计付）。

3、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律师代理费30,000元。

4、被告刚泰控股、徐建刚对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5、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6、案件受理费294,37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刚泰控

股、徐建刚连带负担。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

费；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刚泰控股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5日及2020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和诉讼进展

的公告》、《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2020-014）。

三、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0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国鼎黄金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恒丰银行几款本金50,000,000元” ，“国鼎黄金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恒丰银行律师代理费30,000元” ；

(二)�变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0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国鼎黄金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恒丰银行借款利息424,125元，复利1,532.32元，罚息58,906.25元及自2019

年3月2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复利；

(三)�变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00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刚泰控股、徐建刚对

国鼎黄金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诉讼二：国鼎黄金管理人诉刚泰控股撤销《以货抵债协议》案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20）浙01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书》，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国鼎黄金管理人

被告方：刚泰控股

(二)�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年4月12日，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12月3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民初1420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3月

2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浙01执232号《执行决定书》，决定将以国鼎黄金为被执行人

的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2020年4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国鼎黄金破产清算申请一案。 2020

年5月，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1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浙01破

17号《决定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担任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

理人。

管理人发现，2020年4月，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与刚泰控股签订《以货抵债协议》，约定由国鼎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前向刚泰控股交付5782件金条、金卡等货物，以抵偿欠款24,132,258.45元。 原告认

为，被告与国鼎公司达成协议时间是2020年4月初，国鼎公司已进入破产审查的程序，国鼎公司以货抵

偿行为，应予撤销。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1）。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20）浙01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书》，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撤销原告国鼎黄金与被告刚泰控股签订的《以货抵债协议》；

(二)�刚泰控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鼎黄金返还5782件金卡、金条、金银币等货物。

诉讼三：德清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刚泰黄金” ）与深圳市寻立泰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寻立泰” ）、邱寻、王思泰、柴春婷、邱立、耿凡，第三人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刚泰黄金” ）合同纠纷案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间接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约4,295万元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沪0115民初23322号《民事判决书》，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德清刚泰黄金

被告方：深圳寻立泰、邱寻、王思泰、柴春婷、邱立、耿凡

第三人：上海刚泰黄金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年8月6日，德清刚泰黄金以合同纠纷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深圳寻立泰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960万元；（2）深圳寻立泰支付收益人民币447万元（以人民

币2,980万元为基数，按15%收益率计算，扣除已支付人民币447万元）；（3）深圳寻立泰支付违约金

人民币888万元（以人民币2960万元为基数，按30%的标准计算）；（4）深圳寻立泰偿付自2016年8月

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人民币2,9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4.35%标准计算）；（5）深圳寻立泰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0万元、保全担保费人民币4万元；（6）

被告邱寻、王思泰、柴春婷、邱立、耿凡对寻立泰的上述（1）-（5）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

邱寻、王思泰、柴春婷、邱立、耿凡以其在深圳寻立泰的股权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清偿深圳寻立

泰的上述（1）-（5）项付款义务；（8）被告王思泰以其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东部华侨城天麓九区

2栋2B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清偿深圳寻立泰的上述（1）-（5）付款义务；（9）深圳寻立泰

以其所有的质押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清偿深圳寻立泰的第（1）-（5）项付款义务。

二、 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沪0115民初23322号《民事判决书》，相

关判决如下：

（一） 深圳寻立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德清刚泰黄金欠款人民币2,960万元；

（二） 深圳寻立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德清刚泰黄金收益人民币447万元；

（三）深圳寻立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德清刚泰黄金违约金人民币888万元；

（四）被告邱寻对深圳寻立泰的上述第一至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邱寻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深圳寻立泰追偿；

（五）如深圳寻立泰届期不履行本判决第一至第三项付款义务，德清刚泰黄金有权与深圳寻立泰

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深圳寻立泰所有，不足部分由深圳寻立泰清偿；

（六）驳回德清刚泰黄金其余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 目前案件尚未执行，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

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报备文件

（2020）浙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

（2020）浙01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书》

（2020）沪0115民初23322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20-033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2），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机制，现将有关会议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通

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17日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11月17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0年11月17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期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2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11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宾馆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拟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内容详见如下媒体：

2020年10月2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20-028）的挂网公告。 此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拟与恒天

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0年11月16日8:00-11:00，14:00-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0年11月16日下午17:00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5）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2020年11月16日下午17：00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6-7530007

传真：0536-7530677

邮政编码：261100

联系人： 王志军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签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一“参加网 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

邮政编码：261100

联系电话：0536-7530007

传 真：0536-7530677

联 系 人： 王志军

2.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备查文件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77” ，投票简称为：“海龙投

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

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如提案3，采用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在3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3位。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7日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具体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拟与恒天纤

维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

注：１、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

2020-13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2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杨宏军、柴昭一、白海红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施字[2020]32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警示函》全

文公告如下：

经查，你公司2015年至2017年少计成本、费用共计1,829.66万元，导致利润总额多计1,829.66

万元；2018年多计成本、费用1,216.16万元，导致利润总额少计1,216.16万元。

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

第一款的规定。 按照《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你公司时任董事长杨宏军、副董事长柴昭一、财务

总监白海红对上述信息披露违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及杨宏军、柴昭一、白海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今后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梳理业务流

程，加强内部信息沟通和内部审计，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出现。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20-73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十月

份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0年10月销售情况

2020年10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3.37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78.59亿元；2020年1-10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84.81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687.13亿元。

二、2020年10月旅游综合业务情况

公司旅游业务游客接待量处于持续向好、逐月改善的过程中。 10月份，旗下各景区、开放式旅

游区围绕国庆、中秋及万圣节主题，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七地欢乐谷国庆期间聚焦魔术潮玩开展

缤纷活动，并有序推动万圣节活动。 深圳欢乐海岸推出“月满双节·桂满园”中秋国庆活动，开展传

统国风主题的互动体验和园区优惠联动；顺德欢乐海岸PLUS举办街头文化艺术节、海岸探秘万圣

主题系列活动及顺德（华侨城）国际食物设计节。 东部华侨城举办草原风情、乌兰牧骑活动，开展

“山海度假节” ；襄阳奇梦海滩水公园开启奇幻光影嘉年华，开展奇幻封神炮、点亮星际彩灯等活

动。 南昌玛雅乐园开展“玛雅探险记”活动。 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隆重推出中华百艺盛会、“迷情

聊斋夜”万圣节主题活动；深圳世界之窗推出“WOW潮音嘉年华” 、“2020年第十五届万圣节（我

们一起“鬼”混吧！ ）”活动；长沙世界之窗推出中国红电音狂欢节、“万圣捉鬼记6”狂欢活动。

11月份，公司旗下各景区、开放式旅游区将继续围绕万圣节主题，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同时，南

京欢乐谷已于11月11日正式开业。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20-09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国际集团” ）通知，上海国际集团已根据增持股份计划的安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港股通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已达到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披露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H股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上海国际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20年1月9日起算）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统适时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累计增持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

股本的2%。

二、增持股份情况

自2020年1月9日起，截至2020年11月13日，上海国际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

统累计增持本公司89,084,600股H股股份，增持比例为1%。

截至2020年11月13日，上海国际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682,215,791股A股及89,084,600股H股，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2,164,109,666股股份 （其中A股2,012,109,666股，H股152,

00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2,935,410,057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9509%。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上海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海国际集团增持本公

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20-120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现将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10月14日，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证券专用账户的开户手续，开户名称：株洲旗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B883560074。 截至本公告日，株

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认购协议的签署、 员工认购

资金的缴款等相关工作。 公司实施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原设定参与人员不超过510人，持股计划规模2,

451.80万股，合计认购股份不超过92,678,040份，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92,678,040元；经缴款后核

对，实际出资认购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员工共计494人，员工个人实缴认购款项总额共计人民币

89,778,591元，拟持股计划规模2,375.095万股(认购率为96.87%)，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84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员工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份额标准数量（份）

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比

例（%）

1 王立勇 职工代表监事 102,500 0.42

其他员工（493人） 23,648,450 99.58

合计 23,750,950 100

目前，公司正抓紧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验资及所认购股份（公司对应已回购的库存股）的非交

易过户手续。 公司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9

转债代码：

113032

债券简称：桐

20

转债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2日收到持续督导机构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关于更换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屠正锋先生因工作变动，

不再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可转债” ）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委派保荐代表人魏忠伟先生接替屠正锋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

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2020年度桐昆股份可转债持续督导

期间保荐代表人为王明希先生和魏忠伟先生。 魏忠伟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4日

附件：魏忠伟先生简历

魏忠伟先生，现任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2006年起从

事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就职于中银国际、海通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及国海证券；曾负责正元

智慧（300645）、华西证券（002926）、索贝数码、丽人丽妆、浙江中控技术、杭州八九灵及华致酒

行等多个A股IPO项目； 曾负责及参与章源钨业 （002378）、 青岛双星 （000599）、 环旭电子

（601231）、航天晨光（600501）、岳阳林纸（600963）、河北钢铁（000709）、杭报集团借壳等多

家上市公司再融资及并购重组项目，具备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实操经验。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38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2020年 2019年 变化比率（%）

10月份 累计 10月份 累计 10月份 累计

一、煤炭业务

1、商品煤产量 万吨 968 9,235 903 8,619 7.2 7.1

2、商品煤销量 万吨 2,607 21,630 2,375 18,603 9.8 16.3

其中：自产商品煤销量 万吨 981 9,314 861 8,610 13.9 8.2

二、煤化工业务

（一）聚烯烃

1、聚乙烯产量 万吨 6.5 61.8 6.6 61.6 -1.5 0.3

聚乙烯销量 万吨 6.5 61.1 6.3 61.4 3.2 -0.5

2、聚丙烯产量 万吨 6.3 59.8 6.3 58.9 0.0 1.5

聚丙烯销量 万吨 6.0 60.4 5.6 57.5 7.1 5.0

（二）尿素

1、产量 万吨 18.6 152.2 15.2 166.7 22.4 -8.7

2、销量 万吨 28.7 185.3 12.4 199.9 131.5 -7.3

（三）甲醇

1、产量 万吨 5.8 54.4 7.8 80.6 -25.6 -32.5

2、销量 万吨 6.4 51.2 8.7 81.5 -26.4 -37.2

三、煤矿装备业务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6.1 73.7 5.4 71.0 13.0 3.8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

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安全检查和煤矿地质条件变化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

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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